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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023,915 股， 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战略配售股份。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5 日。（因 2022 年 9 月 3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

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8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同

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58
号）核准，中国证监会同意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奥来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284,200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2020 年 9 月 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 73,136,700 股， 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58,171,855 股，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14,964,845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共涉及股东 1 名，股东为申
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1,023,915 股。 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 24 个月，上述限售股将于 2022 年 9 月 5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 年 6 月 7 日，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完

成归属登记，并正式上市流通（共计 192,740 股），公司总股本由 73,136,700 股变为 73,329,440
股。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6 月 2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2022 年 5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即
以 73,329,44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合计转增 29,331,776� 股，
该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02,661,216 股。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6 月 22 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的《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其他 事项导致股
本数量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

限售股股东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次配售股票的限售期限为 24 个月，限售期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
的战略配售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奥来德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
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规定的要求及限售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奥来德本次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
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1,023,915 股。
1.�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023,915 股，限售期为 24 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 年 9 月 5 日。（因 2022 年 9 月 3 日是非交
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

1 申银万国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023,915 1.00% 1,023,915 0
合计 1,023,915 1.00% 1,023,915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1,023,915 24
合计 1,023,915 -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公司代码：68837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奥来德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相关风险， 敬请查阅本报告第

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风险因素”部分的内容。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1.6�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奥来德 688378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艳丽 金璐

电话 0431-85800703 0431-85800703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 开发区 红旗大 厦
19 层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 红旗大 厦
19 层

电子信箱 wangyanli@jl-oled.com jinlu@jl-oled.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984,205,028.27 2,188,640,249.02 -9.34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资产 1,632,774,054.03 1,655,500,575.45 -1.3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54,445,702.56 250,910,414.23 1.41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利润 74,620,990.60 100,525,624.12 -25.77

归属于 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非经 常性 损 益 的 净
利润

64,627,550.31 80,729,565.73 -19.95

经营活 动产生 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22,032,885.81 11,732,561.19 -287.79

加权平 均净资 产 收 益 率
（%） 4.54 6.29 减少 1.7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1.0022 1.3745 -27.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1.0022 1.3745 -27.09
研发投 入占营 业 收 入 的
比例（%） 22.73 15.10 增加 7.63 个百分点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6,808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 含 转 融 通
借 出 股 份 的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轩景泉 境内自然人 21.78 22,363,320 22,296,120 22,296,120 无 0
轩菱忆 境内自然人 9.71 9,966,999 9,942,800 9,942,800 无 0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 公司－深 圳 南 海 成
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其他 5.11 5,243,315 0 0 无 0

宁波绿河晨晟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4.36 4,480,000 0 0 无 0

大阳日酸 （中国 ）投资有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34 4,452,910 0 0 无 0

甘肃国芳工贸 （集团 ）股份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2.73 2,800,000 0 0 无 0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 公司－杭 州 南 海 成
长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其他 2.42 2,486,437 0 0 无 0

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 其他 2.28 2,338,000 0 0 无 0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 其他 1.36 1,400,000 1,400,000 1,400,000 无 0

苏州盛山潓赢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 其他 1.36 1,397,200 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轩景泉 、轩菱忆为父女关系 ，长春巨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为轩景
泉控制的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系一致行动人 。 宁波绿河睿能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波绿河晨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甘肃国芳
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系关联企业，为一致行动人 。 杭州南海成长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南海成长同赢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
系关联企业 ，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7�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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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658� 号），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284,200 股，每股发行价格 62.57 元，新股发
行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144,042,394.00 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83,803,993.63 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060,238,400.37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8 月 28 日对资金到帐情况进行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G11758 号验资报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060,238,400.37
减：以前年度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14,000,000.00
减：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383,451,282.31
加：以前年度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26,788,393.60
减：以前年度银行手续费支出 7,088.67
减： 以前年度超募资金设立吉林 OLED 日本研究所
株式会社金额 5,000,000.00

上年募集资金专户实际结余金额 584,568,422.99
减：本期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114,000,000.00
减：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136,378,283.95
加：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9,331,032.22
减：本期银行手续费支出 4,207.48
减：本期尚未赎回的结构性存款等本金 45,000,000.00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298,516,963.78
其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2,014,086.09
转存七天通知存款等账户余额 296,502,877.69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维护全体股东的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

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公司根据《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
储，并严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对公司具体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与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南部都
市经济开发区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山石
化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均正常履 行。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别 年末余额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 0710733011015200016355 协议存款账户 164,501,328.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金山石化支行 31050269360000123456 七天通知存款账户 64,000,000.00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
营业部 437782850414 募集资金专户 1,12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
区支行

4200118829888888873 募集资金专户 569,665.51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新
城支行 31050111071000000462 募集资金专户 1,233,693.12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山石
化支行 31050169360000002894 募集资金专户 141,405.3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分行 8113601012800235570 募集资金专户 67,59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南部都市经济开发
区支行

4200201419000022068 募集资金专户 601.10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春景阳支行 1212160102000002618 协议存款帐户 68,001,549.18

合计 298,516,963.78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6,399.6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上述资金置换情况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20]第 ZG11826 号的专项审核报
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70,000.00� 万
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资产品。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此议案经 2020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投资产品的额度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的不超过人民币 7 亿元增加
到不超过人民币 7.7 亿元， 上述额度使用期限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
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实施、公司正常经营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上述额度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 个月，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
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4,500.00 万元尚未
赎回，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委托理财类型 金额 有效期 年化收益率

中国银行上海市金 山支
行营业部 结构性存款 45,000,000.00 2022.4.27-2022.7.28 1.30%-3.30%

合计 45,000,000.00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1,400.00 万元用作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议案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经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4 月 2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11,400.00 万元用作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投项
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在补充流动资金后的 12 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该议案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情况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500 万
元超募资金在日本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吉林 OLED� 日本研究所株式会社”，由该公司投资
建设研发平台，实施“OLED 印刷型发光材料研发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不存在变更的情况。
（二）募投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投项目不存在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6,023.8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037.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282.9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
＝(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 产 10000
公 斤
AMOLED 用
高性能发光材
料 及
AMOLED 发
光材料研发项
目

否 45,900.0
0

45,900.
00

45,900.
00

10,299.
99

40,537.
19

-
5,362.8
1

88.32%
2022
年 9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2. 新 型 高 效
OLED 光电 材
料研发项目

否 14,715.0
0

14,715.
00

14,715.
00

2,709.2
4

8,602.7
8

-
6,112.2
2

58.46%
2022
年 9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3. 新型高世代
蒸发源研发项
目

否 7,115.00 7,115.0
0

7,115.0
0 628.60 2,842.9

9
-
4,272.0
1

39.96%
2023
年 9
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67,730.0
0

67,730.
00

67,730.
00

13,637.
83

51,982.
96

-
15,747.
04

76.75%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22,800.0

0
22,800.
00

22,800.
00

11,400.
00

22,800.
00 — 1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2. 设 立 吉 林
OLED 日本 研
究所株式会社

否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 1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23,300.0
0

23,300.
00

23,300.
00

11,400.
00

23,300.
00 — 100% — — — —

合计 91,030.0
0

91,030.
00

91,030.
00

25,037.
83

75,282.
96

-
15,747.
04

82.7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参见本报告“三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参见本报告“三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相关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参见本报告“三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相关内容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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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在长春市高新区红旗大厦 19 层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于 2022 年 8 月 12 日以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5 名，
实际参加监事 5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公司已编制完成《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2）2022 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报

告》、《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并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拟订了《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
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2 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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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08 月 23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08 月 13 日以
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 人，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周跃森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三项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本

公司相关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出本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认真阅读定期报告全文，重点关注定期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重大

编制错误或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盛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

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能更
加真实、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本
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盛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盛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0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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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上证

发〔2022〕1 号）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证发
〔2022〕2 号）的相关规定，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盛能源”）就 2022 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2384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9,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750,000.00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4,250,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2021〕450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结余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36,425.00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0,197.18
利息收入净额 B2 103.18
购买理财 B3 24,000.00
赎回理财 B4 12,000.00
理财收益 B5 91.25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
款 B6 10,009.82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1.52
利息收入净额 C2 40.17
购买理财 C3 12,000.00
赎回理财 C4 12,000.00
理财收益 C5 90.24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
款 C6 0.00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0,218.70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43.35
购买理财 D3=B3+C3 36,000.00
赎回理财 D4=B4+C4 24,000.00
理财收益 D5=B5+C5 181.49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
款 D6=B6+C6 10,009.82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D3+D4+D5-D6 4,521.3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4,521.32
差异 G=E-F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绿色专营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龙游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
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
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本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
游绿色专营支行 570900002710604 21,654,451.71 结构性存款 12,000 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
游绿色专营支行 570900002710405 23,558,739.7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
游支行 1209220029200404726 已销户

合 计 45,213,191.43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 年 1-6 月
编制单位：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6,425.00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228.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额

截 至 期
末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额
(2)

截 至 期
末累计
投 入 金
额 与 承
诺 投 入
金 额 的
差额
(3) ＝(2) -
(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2 ×25MW
三 期 热 电
联 产 技 改
扩建项目

否 12,500.0
0

不 适
用

12,500.0
0 21.52 10,218.70

[注 1]
-
2,281.30 81.75

2020
年 11
月

3,504.4
7 是 否

集 中 供 压
缩 空 气 工
程项目

否 13,925.0
0

不 适
用

13,925.0
0

-
13,925.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偿还
银行贷款

否 10,000.0
0

不 适
用

10,000.0
0 10,009.82 9.82 [ 注

2] 100.1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合 计 － 36,425.0
0 － 36,425.0

0 21.52 20,228.52 -
16,196.4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审议并通过 《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9,713.27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的情况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包括但不限于
结构性存款、协议存单 、通知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等 ）。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结
构性存款的余额为 12,000.00 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结项 ， 并将结项后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结项后 ， 实际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2,355.87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该议案已经
2022 年 8 月 18 日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22 年 8 月 1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公
司董事会根据行业发展态势、市场环境影响及公司实际情况 ，为更好
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集资金投资回
报 ，经过审慎研究和综合判断 ，决定暂缓实施原募投项目 “集中供压
缩空气工程项目 ”，并在外部条件具备时以自有资金投入 ；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于投资 “建设无废城市配套一般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
用处置项目”，在不增加公司煤炭消耗量的情况下满足未来几年龙游
经济开发区日益增长的用汽需求，实现节能降碳的目标 。 该项目已经
2022 年 8 月 18 日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注 1]� 2×25MW 三期热电联产技改扩建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
后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 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大于承诺投资总额
9.82 万元系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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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21]2384 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38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19,000,00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4,750,000.00 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64,250,000.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21]450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制定《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能源”）对募集资金进
行专户管理，公司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分
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绿色专营支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龙游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2 年 08 月 2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立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对应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目 备注

1 恒盛能源 招商银行 570900002710405 2×25MW 三 期 热 电
联产技改扩建项目 本次销户

2 恒盛能源 招商银行 570900002710604 集中供 压 缩 空 气 工
程项目 正常使用

3 恒盛能源 工商银行 1209220029200404726 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
银行贷款 已销户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 2022 年 8 月 18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2×25MW� 三期热电联产技
改扩建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2,355.87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已按上述决议将节余募集资金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截至 2022 年 08 月 24
日，公司在招商银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零。 为了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公
司对该专项账户（账号：570900002710405）办理了销户手续，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也随之终止。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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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盛能源 60558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洁芬 唐梦滢

电话 0570-7258066 0570-7258066

办公地址 浙江省龙游工业园区兴北路 10 号 浙江省龙游工业园区兴北路 10 号

电子信箱 zjhxxujf@163.com zjhxtangmy@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013,053,534.54 1,048,721,709.86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8,789,470.56 847,215,935.14 -3.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31,753,923.49 341,888,613.32 2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573,535.42 64,677,476.57 1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7,953,800.92 62,986,409.57 7.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19,863.52 66,053,563.5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1 16.55 减少 8.4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36 0.43 -16.2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36 0.43 -16.28

2.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 19,39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质押 、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余国旭 境内自然人 31.81 63,620,000 63,620,000 无 0

杜顺仙 境内自然人 20.83 41,660,000 41,860,000 无 0

余恒 境内自然人 10.96 21,920,000 21,920,000 无 0

余杜康 境内自然人 10.68 21,360,000 21,360,000 无 0

赵子明 境内自然人 0.22 448,600 0 无 0

邹月琴 境内自然人 0.20 400,400 0 无 0

徐洁芬 境内自然人 0.20 400,000 400,000 无 0

王建国 境内自然人 0.18 360,000 350,000 无 0

程安靖 境内自然人 0.18 350,000 0 无 0

胡春衡 境内自然人 0.17 330,8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余国旭为公司控股股东 ，与股东杜顺仙系夫妻关
系，股东余恒 、余杜康系余国旭与股东杜顺仙之子 ，共同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除此之外，上述前十名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关联或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

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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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08 月 23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08 月 13 日以通
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
长余国旭先生主持。 会议列席人员为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三项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盛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盛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恒盛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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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为了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浙江恒鑫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
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22 年半年度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
损失总额为 2,034.48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备注

1 资产减值损失 16,988,098.21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2 信用减值损失 3,356,707.44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信用减
值损失

合计 20,344,805.65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一）资产减值损失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

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资产存在长期闲置、更新换代、预计未来无法带来经济利益等减值迹
象时，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子公司为适应龙游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需求的快速增长，拟“建设无废城市配套一般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处置项目”，项目建成后拆除现有锅炉和汽轮发电机组。 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拟
拆除锅炉和汽轮发电机组进行减值评估 ，2022 年半年度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6,988,098.21 元。

（二）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当

以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时，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 公司在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值
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报告期内确认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 3,356,660.19 元，其他应收款
预期信用损失 47.25 元。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政策的规定，真实、客观地体

现了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 本次计提相应减少公司 2022 年半年度利润总额 20,344,805.65 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
计确认的金额为准。

四、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

关规定，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财务数据
能更加真实、 准确和公允的反映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状况、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减值损失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

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恒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25 日


